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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查清612基金背後的黑金網絡



香港有條件發展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警方國安處昨日宣
布正就所謂的 「612人
道支援基金」 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或其他香港

法例展開調查，並依據國安法向高等法院
申請 「提交物料令」 。有報道指警方要求
有關人士，包括 「612基金」 之信託人及
「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 董事在限期內，
提交戶口、捐款人、外來賬戶資金、捐款
用途等資料。

「612基金」 自成立以來便被形容為
「黑暴基金」 ，從這個稱呼已能或多或少
理解其本質，警方今次採取的行動，可以
由三方面理解。

首先是 「612基金」 有否收取境外勢
力資金。相信不少人還記得上月中旬，
「612基金」 宣布停接新個案和解散的原
因，是由於其資金託管人 「真普聯」 即將
結束運作。 「612基金」 雖然動輒籌款數
千萬以至數億元，但其實質上卻是一個

「四無」 組織：一無社團註冊、二無註冊
地址、三無獨立銀行戶口、四無法人代
表，以一個資金規模如此龐大，而且招搖
過市的組織而言，也真是咄咄怪事。

加緊調查防範「毀屍滅跡」

「612基金」 過去對外借用的是教協
地址，至於籌款所用的戶口，其實是 「真
普聯」 的銀行戶口，而 「真普聯」 與境外
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真普聯」 前
召集人鄭宇碩，2018年時曾被揭發收取
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逾3萬元捐
款，更有資料顯示鄭宇碩建議透過不同組
織與NDI合作。他曾聯同其他 「真普聯」
成員赴台與民進黨相關人士進行「商討」 ，
鄭更在城大密會過蔡英文 「特使」 。

儘管鄭宇碩已退出 「真普聯」 ，
但 「612基金」 借用 「真普聯」 戶口籌款，
自然令人懷疑資金究竟是所謂 「眾籌」 得

來，還是有境外勢力的資助？
在這個時間點， 「真普聯」 與 「612

基金」 同時宣布停止運作，不免予人 「毀
屍滅跡」 之感。也許正是原出於此，警方
才決定向法庭申請提交物料令，避免證據
湮滅。

第二方面是查清基金背後的 「黑金網
絡」 。早前 「十二逃犯」 之一的李宇軒在
庭上明確指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
其前助手Mark Simon，正是幕後主腦兼
最大金主。從此事可以看出，一直以來對
於攬炒派存在幕後金主的質疑並非無的放
矢，甚至可能涉及龐大的網絡。

國安處今次調查 「612基金」 ，要求
對方交出的不只基金本身的資料，還有捐
款人等，可見警方除了調查基金有否違反
國安法外，還意在順藤摸瓜，找出可疑資
金來源，以便日後把整個 「黑金網絡」 連
根拔起。

歷史上各場戰爭，補給線都是戰略重

點。即使坐擁百萬精兵，一旦補給線被中
斷，結局都是因戰線無以為繼而落敗。對
於打擊反中亂港分子和攬炒派，這一點也
是相通的。在反對派組織一個接一個解散
的當下，香港政治局勢似乎復趨平靜，但
現實中依然不斷有新的 「港獨」 組織順勢
而起，如果逐個逐個打擊，效率太低，但
若能斬斷幕後的資金鏈，即可收事半功倍
之效，就算再有新組織成立，也難成氣
候。

重槌出擊斬斷亂港資金鏈

再者，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任何
人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
家政權罪的，亦屬犯罪。當初 「612基金」
成立之初，便表明目的是為所有在 「修例
風波」 中受傷、被捕等人士提供金錢、法
律等援助。如今 「修例風波」 被定性為港
版 「顏色革命」 ，旨在推翻特區政府和顛

覆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612基金」 的
所謂 「支援」 便有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家
政權罪之嫌，而 「612基金」 的捐款人，
某程度上也是間接資助。

第三方面是 「612基金」 有否涉及國
安法以外的違法行為。即使撇除勾結外國
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等罪行， 「612基金」
也面對眾多質疑。例如未經註冊便多次公
開籌款，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而且所
籌巨款又不屬認可的慈善捐款， 「612基
金」 卻從未交出賬目明細表，也沒向稅務
局申報，似乎是蓄意逃稅。而借用教協地
址和 「真普聯」 戶口，亦有可能違反銀行
協議，或向銀行提供誤導信息。

其實有關 「612基金」 的疑問還有更
多，但由於今次國安處主要針對其籌款來
源，故無關者不在此絮言。早前教協、
「民陣」 解散後，坊間也有不少質疑兩者
資金去向的聲音，期望今次當局的調查可
以成為一個有力回應。

徹查支聯會 警方法理依據充分

落實愛國者治港仍須努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選舉制度開始運
作。選舉委員會候選
人資格審查結束，即
將進行若干界別分組

投票。新選舉制度能確保愛國者佔選舉委
員會和立法會絕大多數，卻未必能完全排
除一些虛假的愛國者。如此判斷，不是質
疑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工作，而是基於香港
政治錯綜複雜。

首先，除以往一直公開活動的 「拒中
抗共」 政治團體及其成員容易被識別外，
分散在社會各界的 「拒中抗共」 分子，不
是都能夠被識別。

其次，在所謂建制派中，不是所有人
都是堅定愛國者。衡量 「堅定愛國者」 的
唯一準繩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堅定
愛國者」 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僅擁護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香
港的領導，而且，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敬

意。
然而，在建制派中，有些人公開表示

愛國不必愛中國共產黨，有些人迴避對中
國共產黨表態，有些人表態尊重中國共產
黨而不表示遵從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共
同點，是在關於 「一國兩制」 重大原則
問題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美英等西方
國家有經濟和文化聯繫，但是沒有政治聯
繫。

堅定愛國者對中共懷有敬意

最後，卻決非次要的是，傳統愛國愛
港中堅力量在港英年代長期被壓縮在香港
社會基層，香港回歸後主要政治經驗是參
與立法會和區議會的直選和立法會、區議
會的運作，個別人躋身特區政府管治班子
和行政會議不足以提供所屬政治團體以管
治經驗。近些年，傳統愛國愛港的政治團
體成員明顯增加，但是，佔香港人口的比

重依然不足觀。
上述這一切，決定2021年選舉委員會

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面臨的形勢。
必須指出，在2021年選舉委員會提名

期結束後，一些曾以為能夠獲得提名卻未
果者開始攻擊所謂 「忠誠的廢物」 。這是
把他們的怨懟放肆地向傳統愛國愛港陣營
發洩。這種現象，既暴露所謂建制派之複
雜，也折射傳統愛國愛港陣營需要培養大
批政治人才來支撐香港政治大局。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對於 「一國兩制」
的理解，社會上的一些人依舊強調 「兩制」
差異而忽視 「一國」 。

有些人在2012年 「反國教風波」 中傾
向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以至國民教育夭
折。有些人在2014年非法 「佔中」 中姑息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企圖利用非法 「佔
中」 逼中央同意所謂 「真普選」 。有些人
在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條例》鬥爭中，面對美英操縱 「拒

中抗共」 政治勢力把 「修例風波」 演變為
「黑色暴亂」 ，立場搖擺。值得重視的，
是這一類人士至今在香港政壇仍不乏支持
者。

我相信中央洞察香港政局，貫徹愛國
者治港的方針堅定不移。在中央堅強領導
下，特區政府最近採取新舉措。

特區資格審查委員會依據事實和法律
取消鄭松泰成為2021年選舉委員會當然委
員和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向香港所
有從政者表明，在是否愛國的原則問題上，
不容許半點虛偽和投機。

嚴防「偽愛國者」混入建制

有些人以此為藉口，企圖為 「拒中抗
共」 政治勢力中的主要政治團體民主黨領
導層主張抵制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辯護。另
外一些人則以為，民主黨若不欲在香港政
壇消失，便必須派人或者允許其成員以個

人名義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其實，民
主黨如果決定派人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
允許其成員以個人名義參加立法會選舉，
那麼，民主黨和其參選的成員都必須公開
表明與 「拒中抗共」 政治立場決裂。換言
之，民主黨的前途，不在於其是否參加立
法會選舉，而在於其是否根本拋棄其敵對
中央的政治立場。

9月1日，區域法院審結2019年多宗未
經批准遊行案件。被判刑者包括黎智英、
李柱銘、楊森、何俊仁、吳靄儀、李卓人、
梁國雄、何秀蘭、梁耀忠、區諾軒、陳皓
桓、吳文遠、蔡耀昌、單仲偕、黃浩銘等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的頭面人物和骨幹。
「除惡務盡」 ，是對 「拒中抗共」 政治勢
力業已暴露的團體和知名人士的既定政策。
接下來，貫徹 「愛國者治港」 的鬥爭，向
打着 「愛國」 幌子的 「潛伏者」 、 「偽裝
者」 深入。

資深評論員、博士

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出 「支
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
香港承擔着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
升對外文化影響力的重要任務。

香港長期以來就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最佳城市，
在頻繁的交流互鑒中，不僅造就了眾多國際知名的文化
交流平台，而且自身有深厚的文化藝術感染力、豐沛的
文化藝術創造力、廣泛的文化藝術輻射力。

有促成文化內引外聯優勢

沒有人會否認香港是一個結合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社會。香港位處中國南部，一直
與內地緊密相連，並形成一種較開放和流動的文化形態。
香港文化作為嶺南文化的一部分，由於地理因素及本身
具有強烈的海洋文化（中西文化交匯點）特質。嶺南文
化主要以屬於珠江系文化的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
文化為主體。在近代，嶺南得風氣之先，成為中西文化
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種文化思潮交錯而織成絢麗多彩的
畫面。多元文化使新、舊、快、慢、中、西、土、洋等
文化元素在香港並存，中西融合、盡顯優勢。

香港構成了中西薈萃、多元文化的面貌。不同國籍
的人和諧共處、互相尊重，不同宗教、種族的傳統和習
俗都能相互包容，文化活動豐富多姿，國際和本地超級
巨星和業餘表演精英的精彩演出，絡繹不絕。香港
的傳統習俗、生活文化、特色文化、曲藝文化、建
築文化、宗教文化、美食文化、節慶文化等，是充滿
生命力的生活文化，讓人體驗中西薈萃、古今交融的
味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飛的經濟與嶺南風格的粵
語文化、粵式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香港文化的
現代階段。多年來，香港從電影、電視、漫畫，到音樂、
出版、廣告、藝術設計等，都有不俗的發展成就，並深
度融入了世界文化體系。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香港
藝術節、Art Central、中國戲曲節、香港國際電影節、
法國五月藝術節等年度盛事，讓香港成為亞洲藝術重鎮。
香港至今已與20個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康文
署近年分別與巴黎龐比度中心、意大利烏菲茲美術館、
英國大英博物館等機構合辦大型展覽。

香港有一批有着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大家，也湧現過
一批有着廣泛傳播力的經典作品，例如饒宗頤的國學研
究、金庸的武俠小說、王家衛的電影、顧嘉煇膾炙人口
的歌曲、黃霑歌詞的文采、劉以鬯的小說……將中華韻
味展現給世界。特別是八十年代香港粵語電影再起風雲，

更稱雄於韓國、日本、東南亞、歐美澳紐的華人社群，
成就斐然。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蘊含着國家的期望，這也是推動香港經濟轉型
升級的重要一步。香港在文化方面其實有不少可以內引
外聯的特色，能夠吸引全世界各國表演藝術的精英來到
香港發展，帶動貿易、旅遊、教育、金融、休閒和高質
素發展，提升格局和視野。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文化建設項目，
將成為香港的文化新地標。即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和M＋博物館，與擴建後已重新開放的香港藝術館，
將形成一個難得的博物館群。但目前的西九文化區是由
英美西方視野主導，缺乏香港自身的特色，這個情況在
M＋視覺文化博物館尤其明顯。要大幅改革西九文化區，
要它回到原來的初心，就是以香港本位出發，有 「一帶
一路」 全球視野。西九應該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
平台，應該更具香港特色和中國視野。

發展具中國和本地特色文化

更重要的是，香港必須尋找自己的 「文化主場」 ，
築牢中華文化的根基。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
很適合運用不同的方式，從香港的角度出發去講好中國
故事、宣傳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讓更多外國人可以透
過香港的視窗，更全面地認識中國。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僅是帶動香港，
更是帶動大灣區、嶺南，乃至全國，這是從點到面的帶
動。與內地的文化藝術交流可由方方面面、不同領域發
展，相信這也將使得中國文化和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更
頻繁。

正如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高峰論壇上指出，如果我們自己卻疏離家國情懷、丟棄
文化根脈，不懂得從本國歷史文化中萃取精華、汲取能
量，甚至陷於 「本土」 迷思、阻斷歷史長河，怎麼可能
創造出獨具魅力特色的文化形態，又如何談得上擁有與
世界對話的實力和能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 專題研討會上表

示，期盼香港 「會增添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射、中
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將成為全世界
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香港建成中西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就是朝着這美好願景邁進的堅實一
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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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國安處上月25日去
信 「支聯會」 ，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五，要求
該組織兩星期內提交資料。實施

細則附表五第2及第3條列明，警務處處長如合理
地相信發出有關規定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所需要的，則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不時
藉向某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或某
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
組織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
處處長提供以下資料，包括該代理人在香港的活
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等。

疑透過眾籌收受非法捐獻

為此， 「支聯會」 副主席鄒幸彤否認該組織
是外國代理人，形容指控 「荒謬絕倫」 。並宣稱
該組織是港人在1989年自發成立，沒有受外國政
府或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不是為外國利益，
只是為香港及內地 「民主理念」 而成立，又批
評警方無限 「上綱上線」 ，濫用國安法打壓民
間組織云云。

其實，鄒幸彤的言論在法理上並無任何依據。
根據實施細則附表五的釋義：受外國政府或台灣
當局或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直接或
間接指使、直接或間接監督、直接或間接控制、
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對方金錢或非金錢報
酬，便是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換言之， 「支
聯會」 只要曾經接受境外勢力及境外人員的資助
或協助，或者與其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便符合
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的定義。

如此一來， 「支聯會」 為了籌建網上的所謂
「人權博物館」 ，於去年6月至8月期間，透過國
際眾籌平台發起全球眾籌，最終籌得167.5萬元。
由於籌款的結束日期，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警
方自然可以根據實施細則附表五，調查這些捐款
當中，有否收受境外組織或境外人員的資助。假
如曾經收受境外捐獻， 「支聯會」 自然可視作 「海
外代理人」 。

另一方面， 「支聯會」 今年8月將有關網站的
管理權，交與筆名長平、現居德國的華裔作家張
平，以及對方在海外籌組的所謂 「學術委員會」 ，
該委員會的成員既有日本人，亦有台灣人和海外
華人，即是 「支聯會」 籌建的網站，現正在境外

組織的協助下營運。
換言之，即便 「支聯會」 自稱在眾籌時並無

收受境外的政治捐獻，但單憑他們尋找境外組織
協助管理其創建的網站，已可視為收受外國政治
性組織的金錢或非金錢報酬，符合附表五關於 「外
國代理人」 的法律定義。

更重要的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9條：任何
人或法人組織，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
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
式的支援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通過各種非
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區居民對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
憎恨，即屬犯罪。

在此情況之下， 「支聯會」 所構建的網站，
如有煽惑他人憎恨中央或特區政府，或激起對其
離叛的內容，已是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9條及第10條的煽動意圖罪。

與此同時， 「支聯會」 為免構建含有煽惑內
容的網站而承擔罪責，於是尋求境外組織及人員
的合作和協助，並把蘊含煽惑內容的網站營運和
管理權，交與境外組織及人員，便有觸犯香港國
安法第29條第（五）款的嫌疑。

網站管理權交境外人員

除此之外，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360C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信納
一間根據《公司條例》或任何《舊有公司條例》
組成及註冊的公司，假若是《社團條例》所適用
的社團，其註冊或註冊豁免本可根據該條例第5D
條取消者，或是保安局局長本可根據該條例第8條
禁止其運作或繼續運作者，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可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將該公司自公司登記
冊中剔除。

換言之， 「支聯會」 作為一間擔保有限公司，
單是他們讓境外組織或人員協助營運其籌款創建
的網站，已屬《社團條例》第5D條或第8條所訂
明的 「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
繫」 ，而且網站蘊含煽惑他人憎恨中央或特區政
府的內容，亦已屬維護國家安全所需要禁止的事
項，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自然可引用《公司（清盤
及雜項條文）條例》，剔除 「支聯會」 的公司註
冊矣。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議事論事

陳凱文


